枣住公管〔2025〕6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枣庄市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已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枣庄市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

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5年3月31日
枣庄市个人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业务，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商业住房贷款还款压力，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枣庄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商转公贷款是指在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枣庄住房公积金管委会”）规定范围内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将本人或共同借款人已办理且尚未结清的首套或第二套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以下简称“原商贷”)，转为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受委托业务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商转公委贷银行”)发放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第三条 商转公贷款应当在公积金中心所辖各管理部或分中心服务网点办理。

　　第四条 商转公委贷银行是指同公积金中心签订商转公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并实现系统对接的商业银行。包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公积金中心将按照工作需要及相关规定增加商转公委贷银行范围。

　　第五条 商转公贷款业务办理方式分为“顺位抵押（直转）”和“先还后贷”两种。原商贷银行是公积金中心商转公委贷银行的，可选择“顺位抵押”方式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可将原商贷中全部或部分余额转为公积金贷款，形成纯公积金贷款或公积金+商业银行组合贷款（以下简称“组合贷款”）;原商贷银行不是商转公委贷银行的，须按照“先还后贷”方式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可将原商贷全部或部分余额转为公积金贷款，形成纯公积金贷款。

第六条 “顺位抵押”方式是指借款申请人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同意，且已取得原商贷银行出具同意办理商转公贷款“顺位抵押”批准手续，公积金中心在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二顺位抵押权登记后，将公积金贷款直接划拨至原商贷银行指定专用账户用于提前偿还全部或者部分商贷。偿还全部商贷的，形成纯公积金贷款，原商贷银行解除该住房抵押权登记，枣庄公积金中心为唯一抵押权登记人；偿还部分商贷的，形成组合贷款，借款申请人无需结清原商贷余额部分。

第七条“先还后贷”方式是指借款申请人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同意，须自筹资金先结清原商贷，撤销原商贷房屋抵押登记，而后公积金中心办理商转公贷款房屋抵押登记，贷款资金划拨至借款人个人账户，该方式只能转为纯公积金贷款。

　　第八条 商转公贷款政策的执行与枣庄住房公积金的资金个贷率挂钩。当公积金贷款个贷率大于90%时，可暂停商转公贷款政策或者缩小商转公贷款范围。
第二章   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九条 贷款对象

在公积金中心按规定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的缴存人，在我市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二手住房)时办理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须以本人(以下称“借款申请人”)或本人及配偶(以下称“共同申请人”)的名义申请商转公贷款。

第十条 贷款条件

(一)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至少一方是在枣庄公积金中心规定范围内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且符合《枣庄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条件;

(二)原商贷的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同时是购房合同签订人本人或配偶；

（三）原商贷银行同意并出具办理商转公业务相关资料；

(四)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除申请商转公的1笔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以外，不得有其他住房贷款，且该笔商贷已偿还3年(含)以上，近2年内无逾期还款记录。

　　(五)原商贷所购房屋用途为自住住房，并且位于枣庄市行政区域内。

　　(六)原商贷所购房屋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除为原商业住房贷款提供抵押外没有冻结、查封、设立居住权等其他权利限制。

第三章   贷款额度和利率
　　第十一条 贷款额度

　　当期商转公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为：按当期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计算公式算得的可贷额度，与原商贷剩余本金金额相比取最低值，再减去2个月原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月还款额，等于商转公贷款额度(去尾法取千元的整数)。其中：

　　当期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计算公式中的贷款比例限额为：原商贷所购房屋的原交易价格与现评估价格取最低值，再乘以70%。

　　当期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关于家庭债务的审核规定为：信用记录中存在尚未还清的车贷、消费贷等其他贷款、信用卡已透支额度、替他人贷款担保的，其贷款额度与债务额度相挂钩，月还款额与还款能力挂钩。
　　商转公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贷款期限等其他要素按当期购买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第十二条 贷款利率

　　商转公贷款利率按国家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第四章   贷款办理流程
　　第十三条 商转公贷款“顺位抵押”办理流程

　　（一）借款申请人提交申请，审核签约。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共同到公积金中心服务窗口提交商转公贷款申请要件。工作人员依据商转公贷款政策对商转公贷款申请条件及要件进行初审、复核，审核通过后，打印借款合同、支付凭证等合同文本，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上述文本上签字确认。

　　（二）原商贷银行接收审批商转公申请。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委托公积金中心向原商贷银行提交商转公申请。银行审批同意后，将同意商转公相关纸质材料反馈给枣庄公积金中心。

　　（三）贷款审批，办理顺位抵押登记。中心按照业务流程对贷款信息进行核查审批，通过审批后，由受托银行办理房屋顺位抵押登记，将枣庄公积金中心登记为原商贷所购房屋的第二顺位抵押权人。

（四）发放公积金贷款，办理提前还贷业务。枣庄公积金中心将商转公贷款资金划拨至原商贷银行指定账户;原商贷银行按约定时限办理还款，并将还款信息传递给枣庄公积金中心。

（五）解除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商转公为纯公积金贷款的，原商贷银行在结清贷款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注销原商贷抵押登记手续

　　（六）邮寄借款合同。枣庄公积金中心将借款合同等资料邮寄到借款人指定地址。

　　第十四条 “先还后贷”商转公贷款办理流程

　　（一）借款申请人提交申请，预审确认。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共同到枣庄公积金中心业务受理窗口提交商转公贷款预申请要件,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枣庄公积金中心依据商转公贷款政策对商转公贷款申请条件及要件预审，预审通过后，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签订商转公贷款确认书。

　　（二）借款申请人到原商贷银行提交申请，提前全部还清商贷、注销抵押登记。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到原商贷银行提交提前还清原商贷申请，并于30日内办完原商贷全部结清和注销抵押登记业务。

　　（三）借款申请人到枣庄公积金中心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带相关要件到枣庄公积金中心预审确认的业务受理窗口，枣庄公积金中心对相关要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打印借款合同、支付凭证等合同文本，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上述文本上签字确认;枣庄公积金中心对贷款信息审批通过后，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枣庄公积金中心为原商贷所购房屋的唯一抵押权人。

　　（四）发放公积金贷款。枣庄公积金中心将商转公贷款资金划拨至借款人个人账户。

　　（五）邮寄借款合同。枣庄公积金中心将借款合同等资料邮寄到借款人指定地址。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枣庄公积金中心负责具体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商业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书

（银行同意商转公证明材料）
一、借款人商转公贷款申请书

本人（主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在贵行办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金额（大写）          万元，借款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借款合同编号（贷款账号）：                 ，目前剩余借款本金（小写）                    元。

本人现申请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办理商转公贷款：

1.全部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大写）：           万元，自筹资金（小写）         万元，5个工作日内存入本行还款卡账户                    ，并同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商转公资金划拨至贵行还贷过渡账户，授权贵行使用商转公资金和自筹资金一并结清个人住房贷款本息。

    2.组合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大写）：           万元，同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商转公资金划拨至贵行还贷过渡账户，授权贵行使用商转公资金归还个人住房贷款本金。
申请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二、贷款银行审批意见

经查，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目前个人住房贷款剩余本金（小写）                元，近两年内还款记录正常，在我行没有拖欠贷款本息及其他费用。

按照枣庄市商转公业务相关规定，我行同意并承诺办理以下业务及事项：

1.借款人申请商转公贷款，全部用于归还在我行的商业住房贷款本金。

2.贷款审批通过后，在5个工作日完成房产顺位抵押手续
3.我行同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商转公资金划拨到我行开设的还贷过渡账户（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商转公资金划拨到我行还贷过渡账户的当日，完成归还借款人住房贷款本息手续。

4.贷款结清本息的，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房产抵押注销手续。

业务分管行长：

业务审批人（签字）：         联系电话：               

商转公承办人：               联系电话：

贷款银行：（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审批书一式三份，贷款银行、申请人、公积金中心各执一份。
